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0年2月4日核发予韩慧霞的
370205600189646 号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05 年 3 月 30 日核发予青岛市
四 方 区 百 利 达 电 话 超 市 的
3702053009151 号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遗失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
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8 联共 2
份，票据编号为 101002893162 (青)、
101002893163(青)均为空白票据，声明
作废。●遗失警号 ：024879，有效期 ：
2020.11.18—2025.11.18 的警官证，声
明作废。●遗失青岛胶州新线科技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正本），证号：教民
137028171029601号，声明作废。●遗失胶州市桂斤商店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02810415964，声明作废。● 遗 失 栾 伟 栋 的
370203199510214514 号驾驶证，声明
作废。●遗失青岛太平路小学工会委员
会的核准号：J4520044681401，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东 海 西 路 支 行 ， 账 号 ：
38020401040025310的开户许可证，声
明作废。●遗失马继孔的海泊河33号地块
改造项目拆迁房屋（就地回迁）安置协
议（一）和收据，位于海泊雅苑1号楼2
单元 1801 户，协议编号：633，声明作
废。●遗失郑州路19号改造项目房屋

征收房屋补偿协议(棚改)，编号 F 中
第133号(产权人:李会敏、路秀平)，声
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于2021年9月8日核发予青岛
辰泰悦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370214MA94UN1508 号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核发予青
岛佰才智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370214MA3W22BR98 号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核发予城
阳区金高丽炸鸡店的许可证编号为：
JY23702140265865号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声明作废。●遗失青岛香江希望小学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3702810127150，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孙雨龙

编号：3702140600352）章一枚，声明作
废。
青岛辰泰悦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阿姆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公告
广东恒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
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询字【2023】
第 06268 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
通知书》、青黄人设监信告字【2023】第
06268 号《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
惩戒及公示风险告知书》,你单位应在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到青岛市黄
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
询问。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张燕铭、杜坤升，联系
电话：5895378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
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询字【2023】
第 06302 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
通知书》、青黄人设监信告字【2023】第
06302 号《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
惩戒及公示风险告知书》,你单位应在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到青岛市黄
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
询问。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张燕铭、杜坤升，联系
电话：5895378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青岛星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5月18日
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
字[2022]第83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
监罚催字[2023]第415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
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
电话：58953790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沈阳鼎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照《劳动保障
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青黄人社监令
字[2023]第01449号）的要求进行改正
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
监罚告字[2023]第904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你单
位：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12000.00
元）处罚。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
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该行政处
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
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柴栋，联系电
话：0532-5895375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青岛玛奇朵味烘焙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6月20日
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
字[2023]第160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
监罚催字[2023]第462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
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
电话：58953790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青岛琦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6月27日
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
字[2023]第28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
监罚催字[2023]第464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
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
电话：58953790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青岛润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于 2023 年 6 月 8 日
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
字[2023]第177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
监罚催字[2023]第475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
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
电话：86131069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 未按要求整改 的
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7月17日向
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字
[2023]第370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政
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
罚催字[2023]第404号《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法
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号，联系人：王普进、柴栋，联系电
话：0532-5895375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9日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孙雨龙

编号：3702140545477）章一枚，声明作
废。
青岛佰才智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发票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青岛阿姆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原法人章一枚（法人：

潘春燕），声明作废。
青岛人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020009717）

一枚，声明作废。
市南区艺海云天画廊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章

（3702020009718）一枚，声明作废。
市南区艺海云天画廊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王 福 鑫

3702020009719）一枚，声明作废。
市南区艺海云天画廊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市崂山区新时达文体总汇

工伤保险待遇先行
支付偿还责令书

（2023）第003号
莱西市朵洁肉制品加工部：

我中心于2023年9月对你单位工
亡职工程艾红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了
先行支付。现已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785020.00元，工伤丧葬费34398.00
元，共计 819418.00 元。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社会保险法》第
四十一条的相关规定，该笔费用应当
由你单位承担，请于本责令书送达之
日起10日内偿还我中心。

逾期不偿还的，我中心将按照《社
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的
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如对本责令书不服，可自本责令

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莱西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6 个月内向
莱西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66030319

莱西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3年10月7日

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青岛

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因单位合并变
更名称，原公章(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
警备区青岛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声
明作废。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一离职干部
休养所

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青岛

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因单位合并变
更名称，原财务专用章 (中国人民解
放军青岛警备区青岛第二干休所财务
专用章) 声明作废。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一离职干部
休养所

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青岛

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青岛警备区青岛第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 )因单位合并变更法定代表
人，原预留印鉴法定代表人名章孙光
一，声明作废。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一离职干部
休养所

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青岛

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青岛警备区青岛第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 )因单位合并变更印鉴人名
章，原预留印鉴个人名章冯守怀，声明
作废。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一离职干部
休养所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无梭织
机智能电控开发与制造提升项目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
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无梭织机智能电控开发与制造提升项目
规划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海佳机械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无梭织机智能电控开发与制造提升项目
建设地点：王台北路以北、环台东路以西
公告阶段：规划建筑方案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

务中心一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qda.qingdao.gov.
cn/）

投票地点：项目现场及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
心一楼大厅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定填
写意见和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关利害人
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开发区规划建设部 86989747；建设单位
13335053500。

三、公告时间：2023年10月12日至2023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9日

通 告
因S202威青路G228至崂山凉泉村段路面大中修工程（K276+

508-K285+29）项目施工，计划于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1月
30 日分段对 S202 威青路 G228 至崂山凉泉村段路线临时封闭施
工。

1、自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30日期间，夜间9点至次
日凌晨4点，择机三次分别对山色峪桥向西至华阴北山（2KM）、华阴
北山向西至香溪庭院（2KM）、香溪庭院向西至王沙路交叉口
（1.4KM）顺序全路段封闭施工（具体实施时间通过交警部门公众
号另行通知），封闭施工解除后不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

2、自2023年10月9日至11月30日，对山色峪桥向东至崂山区凉
泉村路段实施大修，全路段封闭施工约3.28KM。

施工期间请车辆按交通调流指示牌提示通行，由城阳区经山色
峪社区来往崂山区北宅街道的车辆，请提前绕行王沙路及滨海大
道。

青岛市城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10月9日

青岛董家口金鼎物流有限公司
依法运输承诺书

我公司拟在青岛市从事建筑废物运输经营业务，根据《青岛市建筑废
弃物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40号）规定，现向市民作出以下承诺：1、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建筑废弃物运输市场秩序和整洁优美的城市环
境，依法运营，守法运输。2、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及车辆维护，确保运输车
辆车身整洁、覆盖严密、不超载超速、不撒漏乱倒、不带泥上路，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秩序。3、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管理、检查，接受社会监督，如发
生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4、安装车载智能管控
系统并接入青岛市智慧建筑垃圾监管平台，定期维护，确保正常运行。5、
严格遵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清运，并随车携带准运
证，随时接受城管执法部门的检查。6、严格遵照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处置地点处置，不乱倒乱卸，随时接受城
管执法部门的检查。7、不承接未办理建筑废弃物处置计划即开工建设的
工程项目的运输业务。

法定代表人：齐兆伟，联系电话：15265259776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204国道与S293省道交界处北200米

2023年10月9日

公 告
各债权人、债务人：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自
2023年6月13日起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区居委会
的经济管理职能由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区股份经
济合作社承接。

特此告知
联系地址：前旺疃社区 联系人：张本青 联系电话：87752361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区居委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9日

公 告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

南疃社区居委会的债权债务全部由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南

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特此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南疃社区

联系人：纪新美 联系电话：87711466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南疃社区居民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南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9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青岛久众佳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82MA3NFH802Q）自即日起解散，现已停止经营进

入清算程序，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联系人：王成 联系电话：15806568398

青岛久众佳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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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述公示的规划指标要求以规划主管部门出具
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202301045）为准。

二、公示时限
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公示之日起至2023年11月

7日17时止。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禁止参加者外，需要使用本公示项下土
地的（以下简称意向用地者），均可向我局提出用地申请。用
地申请请以书面方式提出。我局接受用地申请的截止时间
为2023年11月7日17时。

联系方式如下：
地 址：黄岛区长江东路443号2403室
单 位：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邮政编码：266555
咨询电话：0532-86113987
联 系 人：徐城彬
四、意向用地者须提交的申请文件
1、意向用地者用地申请书原件；
2、意向用地者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法人身份证等有

效证件（复印件）；
3、授权委托办理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
五、确定供地方式
1、公示期内，若上述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用地

者，我局将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上述土地使用权。

2、公示期内，若上述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我局将
以协议方式出让上述土地使用权。

六、其他
1、上述地块信息在青岛日报及西海岸新区政务网站予

以发布。如有变化，我局将在《青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
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2、公示期满，符合协议出让规范要求的，我局将组织出
让方案提报区政府审批，待区政府批复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
人与出让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凭《成交确认书》及相关资料

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逾期或拒绝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违约，出让人将取

消其受让资格，我局将按有关规定收回土地另行处置土地。

3、上述地块周边具体市政配套情况以受让人自行现场

踏勘日现状为准。受让人取得土地后，自行协调解决与周边

的市政配套衔接等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有关责任由

受让人自行承担。

4、出让地块（包括地上、地下）如涉及军事、人防、消防、

净空、环保、通讯、测量、文物、城市规划道路、地铁、地震、供

排水、供电、供气、供热、树木、绿地等公用设施以及其他情

况，由受让人自行协调解决，并自行办理相关手续。

5、用地单位须无条件配合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宗地

范围内的排水设施的保留或改迁工作。

6、用地单位因地块较小，不具备独立建设条件，应与周
边用地统筹考虑，合理进行规划设计。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0月9日

地块编号

2023-005号

土地位置

黄岛区三沙路东􀏘盛海
路北

土地面积(平方米）

88

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商业建筑面积􀏑居住建筑面积
为1:9􀏐相应规划若不能满足周边 规划及已
建建筑的法规日照及安全距离要求时􀏐应适
当下调容积率􀏐另根据土地相关政 策􀏐居住

用地容积率必须大于1􀏗

土地用途

商业混合二类居住用地

出让年期（年）

70

装配式建筑比例

无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我局拟以协议方式出让以下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协议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拟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青黄自然资协告字【2023】005号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城阳街道崇阳
路北、春城路东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城阳街
道崇阳路北、春城路东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
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银丰崇海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城阳区城阳街道崇阳路北、春城路东项目
3.建设地点：城阳区城阳街道崇阳路北、春城路东
4.公示阶段：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11日—2023年10月17日
其中项目现场：2023年10月11日—2023年10月13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